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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家環境教育綱領  

壹、理念 

環境教育以「地球唯一、環境正義、世代福祉、永續發展」為理

念，提昇全民環境素養，實踐負責任環境行為，創造跨世代福祉及資

源循環利用之永續臺灣社會。 

貳、政策目標 

環境教育推動目標分為短期及長期目標。短期目標：促使各機關

（構）、學校，在環境永續之原則下推動所屬業務；長期目標：加速

環境教育普及化，培育國民瞭解環境倫理，增進保護環境之知識、技

能、態度及價值觀，促使重視環境，採取各項環保行動，以達永續發

展。 

參、推動策略 

各級政府機關應與公營事業機構、學校及民間團體，共同推動環

境教育。 

一、法規建制 

各級主管機關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配合研修環境教

育法相關配套法規。 

二、組織人力 

（一）各級主管機關應設置環境教育審議會、基金管理會；中央

主管機關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設置環境教育認證審

查小組。 

（二）各級主管機關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指定環境教育負

責單位或人員，負責制訂法規、行動方案、執行計畫及獎

勵評鑑。 

（三）各級主管機關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加強環境教育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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責單位人員培訓，以提升計畫執行能力。 

（四）機關、公營事業機構、學校及政府捐助基金累計超過百分

之五十之財團法人，應指定人員推動環境教育，其中學校

所指定之人員，應於法定期限內取得環境教育人員認證。 

（五）各機關應積極召募、訓練、運用與管理環境教育志工。 

三、品質與認證 

（一）中央主管機關應建立環境教育機構、人員及設施場所之認

證制度，並訂定獎勵、補助及評鑑之機制，提高執行品質；

中央主管機關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上述認證制度，

辦理環境教育機構、人員之認證。 

（二）中央主管機關得委託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其所屬或

主管業務範圍之設施場所認證、評鑑、撤銷、廢止及管理

事項。 

（三）各機關應鼓勵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辦理環境教育，以及環境

教育機構辦理環境教育人員訓練或環境講習。 

（四）各機關應整合規劃具有特色之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及資源，

依據順應自然、尊重生命之原則，優先運用閒置空間、建

築物或輔導民間設置環境教育設施場所，並善加維護、利

用、發展多主題性之戶外學習活動。 

四、課程與資訊 

（一）中央主管機關應規劃以「地球唯一、環境正義、世代福祉、

永續發展」為主軸之環境教育大綱，並研訂分級、分類學

習內容。 

（二）中央主管機關應建置環境教育資訊系統，提供環境教育認

證、課程、教材及研究成果等資訊。 

（三）各級主管機關應規劃適宜之環境講習課程及教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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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各級教育主管機關應督導所屬學校運用課程教學及校園空

間，研訂環境學習課程或教材，並實施多元教學活動。 

（五）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現有終身學習、文官培訓制度應與

中央主管機關合作推動環境教育。 

（六）各機關應加強環境教育相關學術研究，彙編環境教育之課

程、教材及編製媒體影片與文宣，提供全民便捷資訊。 

（七）各機關應主動發布環境教育資訊，並結合媒體宣導環境議

題及環境教育，擴大全民參與。 

（八）各機關應蒐集國際環境教育資訊，參與國際環境教育合作、

交流及活動。 

五、循序推動 

（一）機關、公營事業機構、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政府捐助基金

累計超過百分之五十之財團法人，應參酌環境議題、永續

發展訂定短、中、長程環境教育計畫，每年並完成所有員

工、教師、學生每年至少四小時以上之環境教育。 

（二）中央主管機關應建立環境教育個人電子終身學習護照，第

一階段完成公部門及學校人員之學習護照；第二階段提供

誘因鼓勵全民取得環境教育終身學習護照。 

（三）教育部應鼓勵大專院校自主推動環境教育，於課程中納入

環境教育。 

（四）各機關應鼓勵全民、企業及各社群積極自主學習，改變行

為，實現永續生活方式。 

六、協調聯繫 

（一）中央主管機關應邀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地方主管機

關召開工作會議，積極推動環境教育。 

（二）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同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、教育部與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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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，加強環境教育及環境學習研究，並

建立環境教育成效評量或指標。 

（三）各機關應結合社區、民間團體、企業建立夥伴關係，透過

社區營造、在職教育、生態旅遊等共同推動環境教育。 

七、基金運用 

（一）各級主管機關應設立環境教育基金，提供穩定財源。 

（二）各級主管機關應妥善管理及運用基金，辦理環境講習、人

員訓練、宣導活動、教材、研究、國際合作及補助民間推

動環境教育。 

八、輔導獎勵 

（一）各級主管機關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鼓勵及輔助民間

團體、企業辦理環境教育。 

（二）各級主管機關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對環境教育成效優

良者，頒發環境教育獎項或提供獎勵措施，激勵全民參與。 

九、違規講習 

各級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環境保護法律或自治條例經處新臺

幣五千元以上罰鍰及停工、停業處分者，應施予環境講習。 

十、考核評鑑 

（一）機關、公營事業機構、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政府捐助基金

累計超過百分之五十之財團法人，應每年訂定環境教育計

畫及完成成果申報。 

（二）各級主管機關針對上述執行成果進行考核及評鑑，成效優

良者予以獎勵，成效不佳者限期改善。 

（三）各級主管機關應訂定追蹤考核機制，定期檢討執行成果與

做法，以實現環境教育整體推動目標。 


